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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之危機：幫派與少年之聯結 
                                             

                                         蔡德輝*、楊士隆** 

一、前言 

 
    近來媒體大幅報導幫派組織染指校園，吸收學生入會，引起警政、

司法與教育部門之高度關切。紛紛召開校園掃黑暨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

園工作會議，期能有效遏止幫派組織入侵校園行動。事實上，根據筆者

之研究，國內幫派組織在近年來雖經政府之持續掃蕩，但仍持續擴張，

並且涉及工程圍標、介入職棒賭博、與人蛇集團掛勾，甚至介入選舉，

組織黑道治鄉網路等多項非法活動(蔡德輝、楊士隆，87)。而幫派為擴

大其組織與業務，極可能加強招募會員之行動，俾謀其利。而令吾人擔

憂的是，研究顯示，一旦青少年加入幫派組織後，其從事偏差行為之可

能性即大增(Esbensen & Huizinga,1993；Thornberry et al.,1993)。

雖然國內缺乏詳實之幫派犯罪統計，但學者Huff(1996a, 1996b)最近對

美國南佛羅里達、丹佛及克利夫蘭187名幫派少年之訪談發現，超過二

分之一之受訪談青少年承認其幫派成員曾攻擊教師，百分之七十曾攻擊

學生，百分之八十曾攜帶槍枝至學校及承認其成員在學校有刀械。Huff 

及 Trump (1996)同時指出超過百分六十之成員在學校販賣非法藥物。 

 

    由於幫派組織招募青少年朋友入會亟可能衍生諸多偏差與犯罪行

為，為校園安全與整體社會治安帶來鉅大衝擊。因此本文彙整國內外最

新研究心得，擬就當前幫派組織與少年學生之結合及幫派與少年犯罪之

關聯等相關議題進行探討，並於文後提出防制對策，供關心少年成長之

人士參考。 

 

貳、幫派入侵校園之現況 
     

    幫派入侵校園吸收少年為幫眾，在各國之中亦曾發生並受到廣泛之

關注。例如，在美國一項全國性之調查顯示，百分之十五之學生認為幫

派在其校園中相當活躍，甚至百分之十六的學生指出曾目睹幫派學生威

脅老師(Bastian & Taylor,1991)。美國加州政府所進行之一項調查亦

顯示，百分之十七之七至十一年級學生在其學校生活中曾涉入幫派

(California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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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香港具組織犯罪性質之三合會亦早就擴展其影響力，並至

中等學校活動。根據 Wai-Kin Che之調查，在一九七O年代末期三合會

組織集權控制崩潰，而分裂成數百個單位，彼此互相爭鬥，並生產一批

新的領導者，為擴展組織，建立其非法企業，即積極至校園招募少年成

員（楊士隆譯，民83）。 

 

    在國內四十年代早期，十三太保及四海幫等青少年幫會曾喧嘩一

時，但幫派侵入校園而受到輿論特別關心者則係在近年發生。其中尤以

前（八十六）年竹聯幫元老『白狼』張安樂之子張建和出殯期間，出現

上百名頭染金髮，眼戴黑色遮陽鏡之『小兄弟』隨行，最受到注目。民

國八十八年三月起各大媒體相繼揭露台灣各大幫派染指台北市國、高中

校園，更突顯出問題之嚴重性。例如，四海幫海功堂吸收二十多校一百

多名少年學生加入幫派，竹聯幫在台北縣吸收學子成立  『梅花堂』犯

罪組織，同時其戰堂之東聯幫亦在北市東區對八所以上學校學生吸收，

全部成員達一百多人。其他天道盟、至尊盟等亦至少入侵五十多所北市

學校。此外，民視新聞網（88.4.26）復進一步報導，『台北市內湖地

區傳出黑道份子吸收國中學生加入幫派，入會學生一律配戴大哥大；四

月十八號，台北縣三重警方查獲十八名天鷹堂在學學生，其中年紀最小

的只有十四歲；四月二十一、二十二號，春風專案，警方在全省1600

各地點同步掃蕩校園，又逮捕東聯、四海、竹聯、清幫等三十二名在學

學生。光是在四月份，警方就在全台各地破獲至少六起黑幫吸收學生入

幫案。』諸不論報導之正確性與否，媒體之巨幅顯著報導已令許多家長

觸目心驚。 

 

 

參、幫派與少年之結合 

 
    基本上，當前幫派組織與非行少年之結合絕非偶然，其係在兩者互

蒙其利之情況下而吸引結合。換句話說，其聯結絕非一廂情願或全然強

迫，而事實上是兩者彼此滿足其需求（詳圖一）。茲進一步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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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幫派吸收少年之原因 

     

 

 

 

 

 

 

 

 

 

 

 

 

 

 

 

 

 

                圖一：幫派與少年之結合          � ������� 

 

    國內幫派一反傳統，積極染指校園，吸收少年入會，有其內在之深

層意涵，經分析其原因至少包括： 

 

(一)少年從事非法活動時，刑罰較輕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少年犯不得科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同

時少年犯有觸犯刑罰法令時，往往以保護管束處分代之，即使因犯重罪

進入少年矯正機構服刑，亦享有假釋之優惠條件，故幫派樂於招募其為

幫眾。 

 

(二)少年成為幫眾，成本與各項花費較低 

 

    在成人幫派中，招募成人與維持幫派運作須花費鉅額人事費，同時

尚須不定時犒賞至聲色場所，而付出較多額外花費。相對的，少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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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較輕 

2.少年成為幫眾之

各項成本較低 

3.少年較為英勇 

4.少年較為忠誠，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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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人力，壯大組

織 



 4

幫派，其人事支出與各項均較低，可減少幫派開銷，符合組織之利益。 

 

(三)少年較為英勇，未考慮行為後果 

 

    基本上，少年較為血氣方剛與英勇，在面臨幫派間爭奪地盤之鬥毆

或涉及利益糾葛之各項暴力行動時，往往未考慮行為後果，而魯莽行

事，展現英雄本色，故為幫派所樂於吸收。 

 

(四)幫眾群龍無首，青黃不接，故向校園『徵才』 

     

    前法務部長廖正豪指出，由於政府例行掃黑，故黑道大哥不是避居

國外，即是在綠島監禁，在群龍無首之情況下，幫派組織根本就是青黃

不接，故至校園『徵才』。 

 

(五)少年較為忠誠，較不爭權奪利 

 

   爾來，幫派組織成員常為繼承問題互為鬥爭，甚至衍生殺機。唯就

少年而言，一般對幫派之首領較為忠誠，不至於在老大避居海外，抑或

於入監期間即謀奪權位，造成幫派組織之傾軋，故為幫派所樂於招募。 

 

(六)增加人力，壯大組織，延續幫派活動 

 

   幫派組織倘缺乏人力與活動，極可能面臨斷炊與解散之命運，因此

為維繫幫派之運作，有必要招募人力，俾壯大組織。而少年因年紀輕，

體能好，又較為忠誠，故為幫派所樂於吸收，一方面增加人力，撐住場

面，另方面提早入幫，熟悉幫派運作，可使幫派組織運作趨於穩定，並

延續幫派之活動。 

 

二、少年加入幫派之成因 

 

    如同前述，國內幫派組織已積極赴各校招募會員，以拓展影響力。

然而，促成幫派與少年聯結，非幫派組織之單方面招募行動，少年本身

加入幫派之意願亦為其結合提供助力。茲分述如下： 

(一)成功向上機會受阻，幫派提供少年歸屬感，滿足心靈之慰藉 

 



 5

    犯罪學學者Cloward 及 Ohlin(1960)認為低階少年由於機會受

阻，無法以合法之手段達成中產社會之成功價值觀，因此形成次文化，

參加幫派，已獲取其心目中之『成功』，填補心靈的創傷。其指出犯罪

型、衝突型、退怯型幫派類型之出現，為因應少年成功向上機會受阻問

題而衍生。 

 

(二)幫派滿足許多少年進入成年世界之需求 

 

    學者 Block 及 Niederhoffer(1958)指出，幫派提供了少年走向成

人世界之橋樑。其指出幫派之許多活動，如刺青、將其標記刻於機車之

上等，與初民社會之許多少年儀式及轉入成人之活動別無兩樣。然而最

重要的是，幫派允許少年從父母之控制中獨立出來，協助少年走向更為

成熟之境界，因此，幫派亦擔負有替代家庭之功能。換句話說，參加幫

派活動意味著放棄小孩之生活方式，而開始拓展嶄新之人生旅程。  

 

(三)加入幫派乃低階文化價值觀之自然反應 

 

學者 Miller（1958）指出，低階少年之文化與價值觀常與中上階層

相反。部份少年信奉低階文化價值觀，如惹事生非、展現強硬、詭詐、

追求興奮刺激、宿命觀、不喜歡別人干預等，自然而然與中上階層分隔，

而加入幫派乃低階文化與價值觀之自然反應。 

 

(四)可尋求保護，欺凌他人亦較優勢 

 

    少年加入幫派亦可能係為尋求保護，避免受欺負，而非純為獲利

(Spergel, 1989)。尤其在一個陌生的地域，倘少年係新成員，極可能

認為其成為攻擊標的之可能性大增，而須加入幫派組織，以尋求保護。

而當然，少年加入幫派的結果，其支撐之後台顯較別人為優，欺凌他人

自然較佔優勢。 

 

 

 

(五)好玩與支持 

 

     部份青少年加入幫派組織純為好玩，追逐未知之刺激（Sper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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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此外，學者提及，少年加入幫派無非是想獲取以前失去之家庭

氣氛(Siegel & Spenna,1997)。 

 

(六)英雄主義崇拜，受到幫派領袖擁有之財富與出手之大方所吸引 

     

華裔學者陳國霖曾訪問六十餘名少年幫派份子，其發現半數加入幫

派之主要原因為受到幫派領袖擁有的財富所打動，並且受到他們用錢之

大方所激勵（李作平，86.5.12)。 

 

(七)賺錢容易，勿須辛勤工作 

 

在國內不少幫派涉嫌圍事酒店、賭場，介入糾紛處理與大補帖買賣

並經營檳榔攤、泡沫紅茶店、酒店等，因此獲取諸多不法利益。就少年

而言，加入幫派除可耀武揚威外，另可在勿須辛勤工作之情形下，輕鬆

的獲取鉅額金錢，因此，從理性抉擇，趨利避害之角度觀之，少年加入

幫派有特定吸引力。 

 

 

肆、幫派與少年犯罪之關聯 
 

幫派與犯罪少年間雖無法全然劃上等號，但研究顯示，一旦成為幫

派成員，其比非幫派成員更易產生偏差與犯罪行為，且觸犯之頻率更高

(Spergel,1989)。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我們仍然無法獲知哪一項因素

為促使幫派成員（含少年）從事犯罪之關鍵。例如，我們並不知道是幫

派吸引了具偏差/犯罪行為傾向之少年，抑或是幫會結幫過程造就了偏

差行為者? 

 

    根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宋貝利等教授（Thornberry et al., 1993）

之看法，有三種類型（模式）可對幫會與少年犯罪之關係加以解釋：（蔡

德輝、楊士隆，民86：282-283） 

 

 

一、選擇或某一類人之模式（Selection or Kind of Person Model） 

 

    即幫派本身吸引了原來即具有犯罪或偏差行為傾向之少年。這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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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具有高度犯罪或吸毒等偏差行為傾向，而不論其是否結幫與否。即

幫派並不導致其成員去犯罪，而是其已吸引及這些原具有犯罪傾向之少

年（亦即參加幫派前後所從事之犯罪行為不應有所改變）。 

 

二、社會助長模式（Social Facilitation）或某一團體（Kind of Group）

之模式 

 

    即幫派份子本身與非幫派份子並無兩樣，關鍵在於結幫之過程或幫

會團員（Gang Process or Gang Membership）身份為促使其從事偏差

行為之主因。 

 

三、選擇與社會助長之混合增進模式（Enchancement Model） 

 

亦即，幫派除吸引原具有犯罪傾向之少年加入外，結幫本身亦強化

了少年成員從事偏差與犯罪行為之機率。此為前述選擇與社會助長模式

之整合模式。 

 

根據宋貝利等（Thornberry et al., 1993）之研究，其支持社會

助長模式之幫派犯罪詮釋，亦即，結幫之結果，促使許多少年在從事偏

差與犯罪行為上之頻率大增。此項結果顯示，少年加入幫派的確為未來

之偏差與犯罪行為奠下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伍、轉變中之幫派組織與活動 
 

 除前述幫派組織入侵校園相關活動外，當前幫派已較傳統幫派更加

的分歧與複雜。根據 Lal（1999）之綜合新近文獻，今日之幫派與傳統

幫派在以下各點呈現差異（Huff,1990; Lal et al.,1993; 

Taylor,1993）： 

 

（一） 幫派成員年輕化（八至九年級皆有）； 

（二） 跨越種族之區隔，非侷限於單一種族； 

（三） 女性幫派組織之出現； 

（四） 在郊外社區發展組織，建立地盤； 

（五） 從非法販售藥物及賣淫市場獲取鉅額錢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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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量使用酒精與藥物； 

（七） 暴力之同夥； 

（八） 使用複雜精密之通訊器材（如大哥大）及自動武器； 

（九） 採用類似游擊戰之作戰策略； 

（十） 對無辜被害者之無情傷亡不以為意，完全鄙視人性。 

 

目前國內幫派之組織與活動，與傳統幫派差異之處，大致包括： 

 

（一） 成員年輕化； 

（二） 組織化、企業化、合法化，介入各行業； 

（三） 介入選舉，漂白參選，掩護其不法活動； 

（四） 跨越省籍，趨利結合； 

（五） 積極進入校園招募少年成員，成為其外圍組織； 

（六） 成員較缺乏江湖道義與倫理。 

 

 

陸、建構校園安全：防治幫派入侵校園之對策 
 

 由前述分析，幫派組織與少年之結合並非偶然，存有複雜之供需法

則（關聯），同時在複雜之社會經濟條件下，更使得兩者互為支持，不

易防治。因此，在建構安全校園，防止幫派入侵之工作上，非單一職責

單位之努力可竟其功，必須秉持及早之介入（early intervention），

協調合作（coordinated efforts）並從多層面（multi-faceted），以

積極之作為進行防治，使能紓緩此項問題。綜合學者之見解，分述建構

安全校園，防治幫派入侵校園之策略如下：（Huff & Trump,1996; 

Lal,1999; Spergel & Curry,1990） 

 

一、 加強父母親親職教育，健全家庭功能 

 

    父母倘經常溺愛、忽視、漠視或虐待子女，且無法提供適切之教養

與紀律，往往促使青少年從家庭出走，並可能陷入犯罪危機。因此，如

何加強父母之親職教育，健全家庭功能，使子女更附著於家庭，不至於

為幫派所吸引，為防治幫派入侵之根本工作。具體之措施包括鼓勵男女

婚前接受親職、兩性教育課程、落實忽視教養致子女有觸犯刑罰父母之

強制親職教育輔導、父母負連帶責任與罰金、家庭婚姻諮商、緊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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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或收養等。 

 

二、學校及早之輔導介入（Early Intervention） 

     

    研究指出加入幫派組織之少年大約在12至13歲間開始有結幫之意

願與接觸，並且大約在加入幫派六個月至一年間（約14歲）首次犯案

遭逮捕（Huff & Trump,1996），同時少年一般在拒絕入幫之行為上，

擔負較少被傷害之風險，因此有必要在少年年紀稍輕時，即進行拒絕入

幫教育方案。早日介入，以減少未來從事偏差與犯罪行為之機率。具體

之介入方案包括：鼓勵少年參與社團活動、社交技巧訓練、衝突協調方

案、危機處理、中輟協尋、問題行為暨課業適應不良少年之諮商與輔導

等。 

 

三、學校加強校園安全維護措施 

     

    幫派入侵校園，不僅學生飽受威脅，無心上學，同時更使原本寧靜

之校園有成為風聲鶴唳、殺戮戰場之虞。對於加強校園安全，學者Doebel

（1994）曾提出以下管理原則供參考： 

 

（一） 維持校園建築物之整潔、明亮，避免破舊。 

（二） 對於髒亂之地域予以整頓清掃。 

（三） 加強照明設備（尤其是廁所等隱蔽處），減少治安死角。 

（四） 設置緊急通話系統。 

（五） 進入校園之出入口不宜過多。 

（六） 進入校園出入口應予以管制，且進入校園應配掛識別證。 

（七） 強化停車場之巡邏、管理及電子監控。 

（八） 校園建築設計以讓居民得以觀望學校之活動情形為原則。 

（九） 加強夜間巡邏、查察。 

（十） 要求師生於夜晚時盡量結伴同行，避免落單。 

（十一）提供校園護送服務。 

（十二）財產註記。 

 

除前述作為外，Huff 及Trump（1996）、Lal（1999）及陳芳雄（民

86）等學者專家另提及其他校園安全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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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教師、職員、學生及父母必要之安全教育講習及訓練。 

（二） 周延之安全檢查措施（含金屬探測器等），嚴禁學生攜帶違禁   

       品至校園。 

（三） 不定期檢查學生書包並注意有無攜帶具殺傷力之刀械、槍砲、 

       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等，以避免滋事。 

（四） 警衛人員必須在任何時間可被看得到，並且手持無線電手機（如 

       Walkie-talkies）。 

（五） 外來訪視人員之清查、詢問與造訪時間之限制。 

（六） 鼓勵學生發現可疑事物或突發事件時（如學生遭受校外不良份 

       子欺凌威脅），及時向學校反應。 

（七） 維護教室之紀律，包括學業及行為之適當期許。 

（八） 發動學生家長支援，並有效運用社區力量，支援學生做好校園 

       安全維護工作。 

 

四、 社會專業輔導人員之積極干預 

 

    由於參與幫派之少年多為漂流於社會之適應不良少年，因此有必要

加強專業輔導人員在社區群體中，以適切之活動安排與輔導，協助少年

或偏差行為團體適應社會生活。具體之作法包括康樂活動之規畫、外展

方案（Outreach Programs）、幫派間仲裁、轉介服務、心理諮商服務、

社會工作服務、協助少年脫離幫派組織及塗消刺青等。 

 

五 、動員社區鄰里組織 

 

    幫派入侵校園有其複雜之社會環境因素，因此非動員社區鄰里居

民，無法有效遏止其入侵。而事實上，學校為社會之一環，校園安全維

護之責任，仍賴社區民眾與學校之共同努力，始能產生具體功效。具體

之作法包括清除污穢牆壁之塗鴉、動員社區居民抗制幫派活動、成立媽

媽教室輔導不稱職父母、加強社區聯防與守望相助工作，掃除社區病理

現象之入侵、改變頹廢之社區環境、規畫安全無虞之生活環境。 

     

六、 加強警政、司法部門與學校之合作，共同取締、掃蕩幫派入侵校

園活動 

 

       幫派之積極入侵校園，有賴校園當局與警政、司法部門積極配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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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掃蕩其非法活動。而警政、司法部門亦不能以學校未能全面配合為

由，而裹足不前，應積極的與學校警衛、訓輔人員、值日人員密切聯繫、

合作，加強幫派份子在校園活動之蒐證與調查，以終止其非法行徑。具

體之合作措施包括及時辨識幫派活動，如塗鴉（Graffiti）、暗語、黑

話（Flashing/Slanging），把招牌、旗幟等掛在外面（Hanging Out）

等(Lal, 1999)，瞭解並記錄幫派之人數與活動及從事必要之溝通、輔

導與轉介。 

 

 

柒、結論 
 

綜合言之，幫派入侵校園經媒體揭露後，在國內已引起警政、司法

與學校之高度關注，雖然少年加入幫派（結幫）並不必然意味著偏差或

犯罪行為型態之同義字，但新近之研究與實務卻充分顯示少年參加幫派

後，明顯的增加了其從事偏差與犯罪行為之機率，因此有必要以積極的

作為，對幫派之赴校園發展組織行為加以遏止。 

 

在分析幫派與少年結合之原因中，我們發現除兩者互為吸引、滿足

彼此之需求外，其聯結亦夾雜著複雜之社會、經濟因素，因此幫派入侵

校園問題，不能將其視為單純之學校問題，亦可能係整體社會問題之延

伸，而需分別從家庭、學校、社區及司法部門等層面，協調合作，始能

舒緩之。 

 

在建構安全校園，防止幫派入侵之具體措施上，我們認為學校應從

『加強問題少年之辨識與輔導』及『做好校園軟、硬體安全設備及人員

之管理』二方向著手，以減少幫派活動。此外，社區專業人員之積極介

入，並且結合警政、司法之力量，動員社區居民、鄰里組織，共同戮力

合作，發揮整體防治犯罪效果，將可有效抑制幫派之入侵校園活動。 

 

最後，研究指出學校行政部門倘無法面對問題，甚至否認幫派入侵

校園之事實，將使問題更趨於惡化，成為鴕鳥症候群（Ostrich Syndrome）

之受害者（Taylor,1988; Lal,1991）。因此，學校必須與警政、司法

部門充分合作，避免隱瞞，俾將幫派逐出校園，建構一個適於青少年學

習與成長之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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